
苏黎世财产保险（中国）有限公司附加食物和饮料中毒条款 
 

双方理解并同意，凡被保险人因业务经营中所涉及的食物或饮料的销售或供应，造成各种食物中毒

进而发生身体伤害时，依法应该由被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，由本保险单扩展承保。 

 

凡被保险人由于销售、供应、提供食物和饮料所造成的意外身体伤害和意外财产损失，依法应该由

被保险人承担的赔偿责任，也适用于本保险单所提供的保险保障。 

 

双方进一步同意： 

a) 本附加条款所提供的保障，不适用于各种动物所受到的伤害或死亡； 

b) 在任一保险期间内，保险人在本扩展责任项下所承担的赔偿责任最高不超过【  】。对保险人

书面认可的各种索赔处理和诉讼费用，不计算在内； 

c) 被保险人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，确保食物和饮料处于良好状况，避免受到污染且适

于人类进食。 

 

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；本保险合同的所有其他条款、除外责任

和条件维持不变。 


